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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孙公司发生火灾事故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基本情况

2026年3月27日，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

子公司苏州晶樱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樱光电”）之全资子公司扬州

晶樱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州晶樱”）办公厂房9号车间（切片车间）

发生火情引发火灾事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孙公司发生火灾事故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6-033）。

二、火灾事故认定的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高邮市消防救援局出具的《火灾事故认定书》（邮消火任字

[2026]第007号），本次起火原因认定如下：起火时间为2026年3月27日15时59分

许，起火部位为扬州晶樱光电科技有限公司9号楼清洗机区域，起火点位于19号

清洗机靠近机头电气柜位置，起火原因为清洗机靠近电气柜电气故障引发火灾。

三、相关资产受损情况及保险覆盖情况

本次事故造成火灾中心附近厂房及机器设备毁损，同时受事故产生的烟雾及

灭火过程中用水影响，厂房区域内部分其他机器设备亦被毁损或需维修后使用。

公司本次受损资产已投保财产保险，根据扬州晶樱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扬州市分公司签订的财产保险合同，保险理赔范围和相关条款如下：

项目 合同内容

保障内容

按照《财产一切险条款（2009版）》：

保障项目:财产一切险

固定资产，保险金额：￥671,746,439.90元，每次事故免赔额：￥1,000.00



元，每次事故免赔率:20.00%；

流动资产（存货），保险金额：￥200,000,000.00元，每次事故免赔额：

￥1,000.00元,每次事故免赔率：20.00%；

保险金额 514,330.00元(含税)

保险期限
共 12 个月,自 2025年 08月 10日零时起，至 2026年 08 月 09 日二十四

时止

免赔条件

本保险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1,000元，或损失金额的20%，二者以高者

为准；火灾爆炸及断电、水、气损失风险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5万元，

或损失金额的20%，二者以高者为准，火灾爆炸累计赔偿限额5000万。

本次事故导致的损失主要为9号车间(切片车间)的机器设备、存货和厂房。本

次事故委托民太安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以下简称“公估公司”）执行

受损资产清点和保险赔偿金额评估工作。自2026年4月23日起，公司人员与公估

公司人员已对受灾区域各类设备残骸开展清点工作。

截至本公告日，最终损失金额及可理赔金额暂未确定，公司已将本次事故中

可能受损的全部资产账面价值合计7,252.14万元，暂转入固定资产清理科目进行

核算。该损失金额为公司初步统计结果，最终的会计处理及其对公司财务报表的

影响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公司将持续积极跟进保险公司理赔

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火灾事项对晶樱光电股权转让事项的影响

2026 年 5月 6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挂牌转让苏州晶樱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60%股权的议案》，公司拟在江苏省

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晶樱光电 60%的股权。2026年 4月 29

日，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就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出具了《常熟风范电力

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其的苏州晶樱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北方亚事评报字[2026]第 01-0477号，《资产评估报告》），

并在评估过程中审慎考虑了评估基准日 2025年 12 月 31日期后本次火灾事故对

晶樱光电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影响（详见《资产评估报告》之十一、特别事项说

明）。由于受损资产具体情况尚不明确，评估人员假设受火灾影响的厂房及厂房

中所有设备均已损毁，未来可收回设备原值 10%的残值并且可以获得最大保险



理赔金额赔付。评估人员根据资产存放位置对受损设备进行了初步筛选，将筛选

出的设备单独进行了评估，评估金额等于受影响设备原值的 10%加上企业火灾

保险的最大保额。如最终火灾导致的资产受损情况和赔付情况与假设不符，需对

应调整评估结论。

考虑上述本次火灾事故影响假设后，晶樱光电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价值

为 29,800万元，公司拟以 17,880万元作为挂牌底价，最终交易价格根据挂牌结

果确定。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关于挂牌转让苏州晶樱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 6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46）。

五、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上述媒体刊登或发布的公告为准。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事故

的进展，并及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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